
关于组织做好教育部⼈⽂社科研究⼀般项⽬中期检查和清

理⼯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及项⽬负责⼈：

根据教育部社科司发布的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般项⽬中期检查和清理⼯作通知

的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中期检查

1.中检范围

2020年⽴项的⼀般项⽬（包括规划基⾦项⽬、⻘年基⾦项⽬、⾃筹经费项⽬），且在中

检⼯作开始前尚未完成结项验收者；已结项的 2020年度项⽬⽆需参加中检。

2.中检内容按照《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中检主要内容

如下：

（1）项⽬是否按照《项⽬申请书》中批准的研究计划、研究内容开展⼯作；研究进度

是否符合要求；项⽬经费是否真正⽤于课题研究，开⽀是否合理。

（2）项⽬责任⼈是否⾄少有 1篇作为第⼀署名⼈正式发表的论⽂，或正式出版的专著 1

部，或提交并被采纳的研究咨询报告 1篇（附实际应⽤单位的采纳证明）。

（3）所有成果是否第⼀标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字样，未标注者不予承

认。

3.中检⽅式

（1）本次中检⼯作采取线上集中受理的⽅式。通过“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

（https://sinoss.moe.edu.cn/，以下简称“管理平台”）项⽬中后期管理系统在线开展填报和审

核⼯作，⽆需提交纸质材料。



（2）在线填写并提交的材料包括：《中检报告书》电⼦版、阶段性成果电⼦版。

（3）即⽇起，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中后期管理系统开放并受理⼀般

项⽬⽹上中检，系统将在线发布提醒，校社科处对中检材料进⾏在线审核。

（4）项⽬负责⼈须于 2024年 9⽉ 23⽇（周⼀）前，完成中检信息⽹上填报。

（5）其他要求：2020年⽴项的项⽬，因故不能参加中检的，在线提出申请参加下⼀年

度中检；本次中检审核未通过的，须参加下⼀年度中检。

⼆、清理⼯作

1.清理范围

2019年以及个别 2018年⽴项的在研教育部⼈⽂社科研究⻘年基⾦项⽬，材料提交截⽌

时间为 2024年 9⽉ 23⽇（周⼀）。

2.清理要求

（1）待清理项⽬须按照《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成果鉴定和结项办法》简称（《结

项办法》）的规定程序和要求申请结项，提交《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终结报告书》（以

下简称《终结报告书》）及有关结项材料。

（2）对不符合免予鉴定要求者，要按照《结项办法》要求组织专家鉴定，成果鉴定合

格者⽅可申请结项。

（3）实在⽆法按期完成结项⼯作的 2019年度项⽬可申请延期，最⻓可延期⾄ 2025年 9

⽉ 30⽇。

3.材料报送要求

符合免予鉴定条件的项⽬报送下列结项材料：

（1）项⽬《终结报告书》纸质版 1份及电⼦版（Word格式，在线填写后下载）；



（2）财务明细账原件（财务系统导出的经费⽀出明细清单，打印后，加盖财务公章）1

份，同时扫描电⼦版上传⾄系统；

（3）项⽬成果 1套（第⼀标注的教育部项⽬课题编号，需⽤红笔画出，论⽂提供复印

件，包括期刊封⾯、⽬录⻚、正⽂全⽂；已出版的著作提供 1本样书；未出版的书稿报送装

订好的打印稿，正式出版后补报；研究报告提供装订好的全⽂ 1份，以及《采纳证明》）；

（4）项⽬《申请评审书》纸质版 1份（申请书中负责⼈、成员需签名，落款时间请填写

当时申报的时间）。

通过专家鉴定的项⽬报送下列结项材料：

（1）项⽬《终结报告书》纸质版 1份及电⼦版（在线填写后下载）；

（2）财务明细账原件（财务系统导出的经费⽀出明细清单，打印后，加盖财务公章）1

份，同时扫描电⼦版上传⾄系统；

（3）《鉴定意⻅书（汇总⽤）》纸质版 1份及电⼦版（Word格式），《鉴定意⻅表（个⼈

⽤）》纸质版附于其后装订；

（4）项⽬成果 1套（论⽂提供复印件，包括期刊封⾯、⽬录⻚、正⽂全⽂；已出版的著

作提供 1本样书；未出版的书稿报送装订好的打印稿，正式出版后补报；研究报告提供装订

好的全⽂ 1份，以及《采纳证明》）；

（5）项⽬《申请评审书》纸质版 1份（申请书中负责⼈、成员需签名，落款时间请填写

当时申报的时间）。

以上项⽬中，曾办理过事项变更⼿续的，还须提交教育部社科司批复件原件的扫描件电

⼦版（在线办理事项变更⼿续的不需提交）。

4.结项材料⽹上提交要求

待清结项理项⽬的负责⼈须在 2024年 9⽉ 20⽇前，登录“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管理



平台”(https://sinoss.moe.edu.cn 以下简称“管理平台”)，在项⽬中后期管理系统中在线填写

结项申请，并提交《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终结报告书》（以下简称《终结报告书》）

及有关结项材料。

5、校内收材料截⽌时间

各项⽬所在单位须于 2024年 9⽉ 23⽇前将汇总后的上述结项材料集中报送⾄社科处。

6、其他重要说明

（1）凡被撤销的项⽬，学校追回已拨剩余经费并退还⾄教育部账户；被撤销项⽬责任

⼈ 3年内不得申报教育部⼈⽂社科研究各类项⽬。

（2）⾄今未开展任何研究⼯作的项⽬，学校追回已拨经费，并对违反规定滥⽤课题经

费者追究责任。⽤项⽬经费购置的图书、设备等属于国有资产，按规定全部上交学校。

（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实⾏信誉管理，项⽬完成情况将记⼊项⽬责任⼈信

誉档案。

社科处联系⼈：张现红；电话：58699927；

电⼦邮箱：skcg@nuist.edu.cn；办公地点：⾏政楼 304室。

附件 1：教育部项⽬结项流程图（社科处整理）.pptx

附件 2：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管理办法.doc

附件 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成果鉴定和结项办法.docx

附件 4：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般项⽬结项材料审核要点.doc

附件 5：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专家鉴定意⻅表（个⼈⽤）.doc



附件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专家鉴定意⻅书（汇总⽤）.doc

社科处

2024年 9⽉ 4⽇


